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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人不予收購。 

五、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24.60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

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

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

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

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六、收購有價證券期間 
自民國 111 年 7 月 26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11 年 8 月 15 日止(下稱

「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 

七、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公開收購人與其他曾在

公開收購說明書上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八、應賣人應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並注意應賣之風險事項。(詳閱第 12 頁) 
九、查詢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網址：https://www.concords.com.tw (受委任機構康和綜合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及http://mops.twse.com.tw/index.htm（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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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一、收購期間：自民國 111 年 7 月 26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11 年 8 月 15 日
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 

二、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24.60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行
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
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
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
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郵資及其他相
關費用者，參與應賣之股東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三、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收購單位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為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16,000,000 股。應賣人應對提
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
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以及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
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公開
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需
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僅受理已集保交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票之應賣，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
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於公開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
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
賣手續。為避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不予受理。 

五、本次公開收購係採「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兩個以上帳
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
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
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
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
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75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3 款與第 5 款，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業務規則第 45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
營業處所開立二個已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
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六、各股東應賣地點： 

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鑑向原往來券商
辦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
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七、應賣人決定是否申請應賣前，應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並充分瞭解應賣之風險事
項。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收購人對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八、應賣諮詢專線：(02) 8787-1888，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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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收購基本事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其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職業 

公開收購自然人：劉芳君 

自 

然 

人 

適 

用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身分 姓名 職業 

本人 劉芳君 廣告業 

配偶 溫永昌 行銷廣告業 

未成年子女 溫  欣 學生 

未成年子女 溫  言 學生 

 (二)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其公司名稱、網址、主要營業項目及其董事、監察人與

持股超過公開收購人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之姓名及持股情形 

公司名稱：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鍾喜吉  

網址： https://blgroup.com.tw/ 

主要營業項目：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111/6/30) 

身份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股) 比例(%) 

董事長 
年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122,000 4.11 

代表人：鍾喜吉 0 0.00 

副董事長/法人董事代表 石浩吉 2,000 0.00 

法人董事代表 廖俞鑫 3,137,000 3.13 

法人董事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9,067,200 9.04 

法人董事代表 林瑞山 0 0 

法人董事代表 陳俊良 0 0 

法人董事代表 蘇立育 0 0 

獨立董事 黃國師 0 0 

獨立董事 李佩昌 0 0 

獨立董事 郭雨新 0 0 

 

公司名稱： 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林聰麟 

網址：無 

主要營業項目：一般投資業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111/3/30) 

身份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股) 比例(%) 

董事長 林聰麟 1,000 0.01 

監察人暨 10%股東 
廣上投資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代表人：董上裕 0 0.00 

10%股東 清景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999,000 39.99 

10%股東 祿祺投資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https://bl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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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B1 

電 話 (02)8787-1888 

委任事項 

1.接受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付及返還。 

2.交付公開收購說明書。 

3.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4.開立證券交易稅繳款單並代應賣人支付本次公開收購之證券交易稅。 

5.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6.處理任何與上述相關之股務作業之事宜。 

三、律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德凱法律事務所邱士芳律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3 樓 1308 室 

電 話 (02)2757-6237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出具法

律意見書。 

四、會計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元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阮瓊華會計師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2 號 2 樓  

電 話 (02)2370-6189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第 13 條之規定，出具獨立專家對於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五、財務顧問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85 號 9 樓 

電 話 (02) 2396-9955 

委任事項 公開收購法規及執行程序相關諮詢。 

六、金融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台中商業銀行中壢分行 

地 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89 號 

電 話 (03)452-0156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出具指

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履約保證，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收購

對價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 

七、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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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開收購條件

一、公開收購期間：

自民國 111 年 7 月 26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11 年 8 月 15 日止(下稱「收

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

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

告延長收購期間。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16,000,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

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民國 110 年 7 月 26 日最後異動之已發行股份總

數 76,880,300 股（下稱「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當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20.81%；惟若最終有效應賣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3,845,000 股(即被收購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00%，下稱「最低收購數量」)時，則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即告成

就。

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包含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及本次公開收購

所應取得之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報備、申請、申報及通知)後，且本次公開收購未

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有

價證券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以下計算方式向所有應賣人購買。

另為避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

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應賣股數經計算方式後之

股數低於 1,000 股，公開收購人不予收購。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一)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者，以壹仟股計入

優先收購數量。

(二)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

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

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

險。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三)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

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均無法出售

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

三、公開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24.6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

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

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

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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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

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

項，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

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人業於

111 年 7 月 20 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本次公開收購。 

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如下： 

(一) 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者(即對被收

購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 

(二)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 

(三)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 為避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股數低於壹仟股不予

受理。 

(二) 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鑑向原往

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

留存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

行辦理應賣手續。 

(三) 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

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以及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

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

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

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 

(四) 融資買進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五) 本次公開收購僅受理已集保交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票之應賣，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

公司實體股票，請於公開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代

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賣手續 

(六)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兩個

以上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

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

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

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

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細則第 75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45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

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已上交易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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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

託專戶)之情形。 

(七) 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收購人

對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

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八) 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可能根據相關法律或規定而延

長本次公開收購之期間。 

(九) 本次公開收購案所應取得或完成之主管機關(包括但不限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之核准、許可或申報，應於公開收購期間結束前均已取得或完成，且截至交

割日均完全有效，而未受任何政府機關要求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之情

事。 

(十) 如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司申

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公開收購人

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項，經主管機關

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 

(十一) 應賣人應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不

限於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發生財務、業務狀

況之重大變化、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需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申

報生效是否及時取得及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若本次公開

收購之全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次公開收購依其他法令規

定，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

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

動之風險。 

(十二) 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台中商業銀行

中壢分行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的情形下，本次公開收購之對價將由康和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次日起算第

五個營業日(含)以內，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號有誤，或其他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

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予康

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應賣人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係以應賣人股份收購

價款扣除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

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

合理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十三) 應賣人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方式、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 

1. 應賣人如已將其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得採取下列方式之

一，向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各該方式之接受

申請應賣時間、申請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 臨櫃申請應賣方式： 

○1 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 

○2 應賣人應持證券存摺及原留印鑑至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之營業據點辦 理

應賣手續(應賣人如屬無摺戶者，免提示存摺，但應持原留印鑑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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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話申請應賣方式： 

○1 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或認識客戶規範限制等因素，並

非均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者，請先洽詢

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 

○2 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請應賣時間

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 

○3應賣人應撥打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營業據點之電話辦理應賣手續。 

(3) 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 

○1 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等因素，並非均有提供電子(網路)

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者，請先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

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若有，並請洽詢接受該應賣方式之時間，可

能會因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各自電腦系統所提供電子(網路)服務之受理時間而

有不同。 

○2 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請應賣

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該證券商或保管銀行電腦系統所提供電子(網路)服

務之受理時間。但於收購期間屆滿日，該證券商或保管銀行電腦系統最晚

僅受理至當日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止。 

○3 應賣人應與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簽

署「客戶開設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且該契約書訂有客戶得於

法令核准範圍內以電子方式申請辦理相關帳簿劃撥作業之約定者，始得以

電子(網路)方式申請應賣。 

2. 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收購

人對受委任機構康和綜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

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料，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3. 應賣人以臨櫃、電話、或電子(網路)方式申請參與應賣者，均應符合「一人一集

保帳戶應賣為限」之規範，請應賣人主動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確認申

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手續是否成功，以避免影響應賣權益。 

(十四) 應賣人申請撤銷應賣之注意事項 

1. 應賣人如擬申請撤銷應賣者，依現行法令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之規定，應持原留印鑑至原已完成交存有價證券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之營

業據點，填具申請書，並於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辦理。 

2. 接受申請撤銷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依現行法令規定，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

並公告後，除有下列情事之一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1 有競爭公開收購之情事者。 

○2 公開收購人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

間者。 

○3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十五) 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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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台幣 24.6 元，所需現金對價總計為新台幣 393,600,000

元，公開收購人係以自有資金、銀行借款及股東往來支應。 

公開收購人已出具履行支付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請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附件五)，將於公

開收購條件成就後負履行支付對價義務；公開收購人並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及第 9 條第 4 項第 1 款之規定，出具指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

人之履約保證(請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附件四)，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得逕

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以供受委任機構代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公開收購對價。故就

本次公開收購，應無現金流量不足之情事。 

一、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 

(一)公開收購人：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資

金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說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上限為新台幣 393,600,000 元，
其中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業經董事會同意參與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股份 8,300,000 股，所需資金對價為新台幣 204,180,000 元。其中新台幣
95,000,000 元係由公開收購人以自有資金支應；新台幣 95,000,000 元由公開收
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14,180,000 元係由公開收購人向股東借款支應。為
進行本次收購案，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111 年 7 月 19 日先行將收購價
款匯入台中商業銀行帳戶，作為台中商業銀行出具本次公開收購履約保證函
之擔保。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1. 投資架構： 
2. 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供

者之身分等）： 
3. 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4. 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最

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說明： 

(一) 償債能力 

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於 111 年 3 月 30 日成立，係以投資為專業之公

司，設立登記之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000,000 元，其中新台幣 95,000,000

元為本次自有資金來源，應足以支應本次公開收購擬收購股數之自有資

金對價。 

(二) 現金流量 

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設立之專業投資公司，公開

收購之資金來源係股東出資之投資款、銀行融資及部分向股東借款。公

開收購人已取得台中商業銀行中壢分行於 111 年 7 月 19 日出具之履約保

證函，已指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且承諾於接獲受益人依公開委任契

約所發出書面撥款指示後，於書面撥款指示所載指定之時間內，將前述

款項匯出至受益人開立之公開收購銀行專戶，足證公開收購人具有履行

支付收購對價之能力，現金流量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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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獲利能力 

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專業投資公司，其獲利能力受投資公司損益之

影響，本次完成公開收購後，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獲利能力將取決

於被收購公司未來之獲利情形。 

綜上所述，公開收購人因應本次公開收購，截至公開收購申報日止公開收購

人已出具指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履約保證(請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附件

四)，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以供受

委任機構代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公開收購對價，故公開收購人尚不致因現

金流量不足而不能完成本次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請詳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請詳附件六。  

所有融

資計畫

內容 

本次公開收購人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給付現金對價為新台幣 204,180,000

元。其中 95,000,000 元為自有資金支應、95,000,000 元由公 

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14,180,000 元為股東借款。 

借方：麟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貸方：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廣上投資有限公司、清景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祿祺投資有限公司 

擔保品： 
股東借款：未要求提供擔保品 
銀行融資：本次公開收購取得之被收購公司股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劃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響
評估： 
本公開收購案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係以被收購公司之股票為擔保，
其與台中商業銀行中壢分行之授信核定通知中載明擔保品相關條件摘要如
下： 
1. 借款人於取得本次收購被收購公司股票 3 個工作天內全數提供台中商業

銀行設質。 
2. 撥貸後次月起每月底檢視維持率需大於 120%，維持率採前一營業日收盤

價與前 60 個營業日均價孰低計算，不足時須於 3 個營業日補繳差額入備
償專戶控管。 

3. 按月繳息，每半年固定償還本金 2,000 仟元。 
4. 授信存續期間，若被收購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或辦理減資作業，借款人應

依設質予台中商業銀行股數所取得款項之 3 成，提前清償本案借款。 
5. 全案授信期間，被收購公司須維持其上櫃地位。 

綜上所述，該融資計畫係屬公開收購人之理財行為，因非以被收購公司之重
要資產作為擔保品，故對被收購公司之財務業務健全性尚無直接重大不利之
影響。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
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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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收購人：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資

金明細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上限為新台幣 393,600,000 元，
其中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業經董事會同意參與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股份 3,850,000 股，所需資金對價為新台幣 94,710,000 元，其中新台幣
47,710,000 元係由公開收購人以自有資金支應；另新台幣 47,000,000 元則由公
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為進行本次收購案，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已於 111 年 7 月 18 日先行將收購價款匯入台中商業銀行帳戶，作為台中商業
銀行出具本次公開收購履約保證函之擔保。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1. 投資架構：
2. 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供

者之身分等）：
3. 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4. 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最

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說明：

茲就公開收購人公告前最近二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就其償債能

力、現金流量及獲利能力分析說明如下：

1. 償債能力

公開收購人 109 及 110 年度流動比率分別為 166.44%及 235.68%；速動比

率分別為 32.83%、69.50%，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較去年同期增加，主係

110 年度發行轉換公司債並償還銀行借款使流動負債減少，現金及約當現

金較去年同期略增，加上 110 年底應收康橋旭案客戶交屋款使期末應收款

項增加，故流動資產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 獲利能力

公開收購人 109 及 110 年度權益報酬率分別為(9.72)%及(5.61)%；税前純

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分別為(6.16)%及(3.25)%；純益率分別為(28.11)%及

(18.16)%；每股盈餘分別為新台幣(0.62)元及(0.34)元。公開收購人 110 年

度獲利能力較去年度改善，主係認列之代銷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且 110

年度營業費用降低，至 110 年度獲利能力較 109 年度為佳。

3. 現金流量

公開收購人 109 及 110 年度現金流量比率分別為(2.31)%及(11.79)%；現金

流量允當比率分別為 (115.29)%及 (238.17)%；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為

(2.68)%及(7.27)%。110 年度現金流量比率較 109 年度降低，主係 110 年

度應收康橋旭案客戶交屋款，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出數較 109 年度增加所

致。

綜上所述，評估公開收購人最近二年度償債能力、獲利能力及現金流量之變

動原因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因應本次公開收購，截至公開收購

申報日止公開收購人已出具指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履約保證(請詳本公開

收購說明書附件四)，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

示撥款，以供受委任機構代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公開收購對價，故公開收

購人尚不致因現金流量不足而不能完成本次公開收購。



 10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請詳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請詳附件六。 

所有融

資計畫

內容 

本次公開收購人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現金對價為新台幣 94,710,000 元，
其中新台幣 47,710,000 元係由公開收購人以自有資金支應；另新台幣
47,000,000 元則由公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  
借方：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貸方：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品：本次公開收購取得之被收購公司股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劃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響
評估： 
本公開收購案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係以被收購公司之股票為擔保，
其與台中商業銀行中壢分行之授信核定通知中載明擔保品相關條件摘要如
下： 

1. 借款人於取得本次收購被收購公司股票 3 個工作天內全數提供台中商業
銀行設質。 

2. 撥貸後次月起每月底檢視維持率需大於 120%，維持率採前一營業日收盤
價與前 60 個營業日均價孰低計算，不足時須於 3 個營業日補繳差額入備
償專戶控管。 

3. 按月繳息，每半年固定償還本金 1,000 仟元。 
4. 授信存續期間，若被收購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或辦理減資作業，借款人應

依設質予台中商業銀行股數所取得款項之 3 成，提前清償本案借款。 
5. 全案授信期間，被收購公司須維持其上櫃地位。 
6. 淨值低於股本，洽請辦理增資以改善財務結構。 

綜上所述，該融資計畫係屬公開收購人之理財行為，因非以被收購公司之重
要資產作為擔保品，故對被收購公司之財務業務健全性尚無直接重大不利之
影響。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
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三)公開收購人：劉芳君 

自有資

金明細 

公開收購人劉芳君本次預訂定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份 3,850,000股，

所需資金對價為新台幣 94,710,000 元，其中新台幣 47,710,000 元係由公開收

購人以自有資金支應；另新台幣 47,000,000 元則由公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

款支應。為進行本次收購案，劉芳君已於 111 年 7 月 19 日先行將收購價款匯

入台中商業銀行帳戶，作為台中商業銀行出具本次公開收購履約保證函之擔

保。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1. 投資架構： 
2. 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供

者之身分等）： 
3. 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4. 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最

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說明： 

1. 償債能力：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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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利能力：不適用。 
3. 現金流量：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請詳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請詳附件六。 

所有融

資計畫

內容 

本次公開收購人劉芳君給付現金對價為新台幣 94,710,000 元，其中新台幣
47,710,000 元係由公開收購人以自有資金支應；另新台幣 47,000,000 元則由公
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 
借方：劉芳君 

貸方：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品： 
1. 本次公開收購取得之被收購公司股票 
2. 徵提不動產設定予台中商業銀行第二順位抵押權，待本次收購之股票全數

設質後，得辦理塗銷。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劃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
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響
評估： 
本公開收購案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係以被收購公司之股份為擔保，
其與台中商業銀行中壢分行之授信核定通知中載明擔保品相關條件摘要如
下： 
1. 借款人於取得本次收購被收購公司股票 3 個工作天內全數提供台中商業
銀行設質。 

2. 徵提不動產設定予台中商業銀行第二順位抵押權，待本次收購之股票全
數設質後，得辦理塗銷。 

3. 撥貸後次月起每月底檢視維持率需大於 120%，維持率採前一營業日收
盤價與前 60 個營業日均價孰低計算，不足時須於 3 個營業日補繳差額
入備償專戶控管。 

4. 按月繳息，每半年固定償還本金 1,000 仟元。 
5. 授信存續期間，若被收購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或辦理減資作業，借款人應
依設質予台中商業銀行股數所取得款項之 3 成，提前清償本案借款。 

6. 全案授信期間，被收購公司須維持其上櫃地位。 
綜上所述，該融資計畫係屬公開收購人之理財行為，因非以被收購公司之重
要資產作為擔保品，故對被收購公司之財務業務健全性尚無直接重大不利之
影響。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
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二、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購

對價者：不適用。 

三、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購

對價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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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應賣之風險應以顯著文字記載下列事項 

一、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情

事，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本次公開收購案件停止進行之

風險： 

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情

事，包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

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公開收購人

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

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二) 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

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本次公開

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

人業於 111 年 7 月 20 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本次公

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三)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8 項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重行申

報及公告之風險：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

第 8 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命令公開收購人變更公開收購申

報事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 

(四) 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之風險：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公開收購人不

得變更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但發生天然災害或

緊急事故情事，不在此限。上開情事之發生與消滅，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

認定發布之。故如發生主管機關認定發布之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而有公開收購人變

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之情事時，可能產生影響應賣人所為應賣決定之

風險，或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或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五) 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

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現金為對價，故無此風險。 

(六) 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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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有該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

間。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 50 日。有以上情事者，則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

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七)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若有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價格時，

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八)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收購

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收購案

件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另如有投資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

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

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

致本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之風險。 

(九)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應依同

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亦均成就、

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以計算方式依比例向應賣

人購買。另為避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

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應賣股數經

計算方式後之股數低於 1,000 股，公開收購人不予收購。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者，以壹仟股計

入優先收購數量。 

2.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

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

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

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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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

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均無法

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 

(十) 應賣人應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不限

於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

重大變化、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需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申報生效

是否及時取得及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全

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次公開收購依其他法令規定，遭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

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十一)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應賣股份並無任何質權、未遭

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强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限制，否則將有不得

應賣之風險或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之風險。融資買進之股份須先行還款，否則將

有不得應賣之風險。 

(十二)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 

無。應賣人仍應在應賣前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 

二、股東選擇參加公開收購應賣之稅負之說明如下：  

股東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交證券交易稅。此外，股東若為境內營利事業境外

營利事業在台灣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其

出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算營利事業最低稅負(扣

除額 50 萬元，稅率 12%，如持有股票 3 年以上，依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 第 7 條

第 3 項規定，以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最低稅負)。 

以上有關稅負之說明僅為參考，並非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意見，股東應就其個別投 資

狀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加收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三、個別股東可能受有其他風險，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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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且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融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

義務之情況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日

起算 5 個營業日(含)以內。(註) 

方  法 

1.支付對價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於收受出具履約保證書之台中商業銀行中壢分行支付之公開收購對價

後，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將以

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予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應賣人地址。 

2.價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向各應賣人收購之股數，乘以每股現金對價新台幣 24.6 元之數

額，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

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要之合理費用，(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

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後之淨額，為支付各應賣人之價金，該價

金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為避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

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股

數低於 1,000 股不予受理。 

3.其他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將代應賣人繳納證券交易所得稅。 

地  點 

將由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匯入應賣人留存於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

戶之銀行帳號或交寄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應賣人地

址。 

以外國有價

證券為收購

對 價 者 

有價證券交付方法：不適用。 

應賣人買賣有價證券之方式：不適用。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
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二、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且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融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

務之情況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含)以內(註) 

方  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康和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康和綜合證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84501383530)撥付

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B1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

滅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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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

量未達最低預定收

購數量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一營業

日(註)

方 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准

依法停止進行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由康

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康和綜合證券公開收購專

戶」（帳號：84501383530）轉撥回各應賣人之證券集中

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B1

應賣有價證券超過

預定收購數量時，

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部分，收購人退還

應賣有價證券之處

理方式

時 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一營業

日(註)

方 法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16,000,000 股，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

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民國（下同）

110 年 7 月 26 日最後異動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

76,880,300 股（下稱「全部股份總數」）之 20.81%；惟

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3,845,000 股(即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00%，下

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仍告成

就。

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

低收購數量），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

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

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人將以計算方

式依比例向應賣人購買。

另為避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

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

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應賣股數經計算方式後之股

數低於 1,000 股，公開收購人不予收購。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應賣人之應賣股數超

過壹仟股者，以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

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

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

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

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

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優先收購數量

(3)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

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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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

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全數

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 
超過預定收購數量部份，由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

「康和綜合證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84501383530)轉

撥回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B1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

消滅後執行。 

四、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續處理方

式：本次公開收購係以現金做為對價，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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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申報當時已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其種類、數

量、取得成本及提出申報日前六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公開收購人為公司時，其董

事、監察人持有被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時，亦應一併載明前段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本次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時，並

無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惟申報日前六個月曾有交易被收購公司之股份，相關內

容請詳下表。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截至民國 111 年 7 月 20 日止持股數) 

身分  姓名  證券種類 數量(股) 取得成本(元) 

1.公開收購人 劉芳君  普通股 0 0 

2.關係人(配偶) 溫永昌  普通股 0 0 

關係人(未成年子女) 溫  欣  普通股 0 0 

關係人(未成年子女) 溫  言  普通股 0 0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民國 111 年 7 月 20 日) 

身分 姓名  交易日期 數量(股) 取得成本(元) 

1.公開收購人 劉芳君  無 無 無 

2.關係人(配偶) 溫永昌  111.3.4(買) 1,000 18.5 

關係人(配偶) 溫永昌  111.3.30(賣) (1,000) (21.2) 

關係人(未成年子女) 溫  欣  無 無 無 

關係人(未成年子女) 溫  言  無 無 無 

總計 0 0 

(二)公開收購人之董事、監察人: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之董事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時，

並無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申報日前六個月亦無交易被收購公司之任何股份。 

二、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無此情事。 

 

柒、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列人員有任何買賣被收購公司

股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日期、對象、價格及數量：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並未與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或關係人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 

二、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前款所列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

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定或約定之內容：無。 

三、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兩年內就本次公

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應揭露所有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包括是否涉及得參

與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相關之投資等事項：無。 



 19

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之意願及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主要從事客製化工具機台的製造及銷售業務，以自有品牌「CHEVALIER」行

銷全球，是台灣最大磨床的工具機廠商，目前新產品機種已切入第三代半導體材料製造

及電動車鋰電池關鍵零件之塗佈噴頭關鍵設備，應用產業正向，具長線投資價值。有鑑

於此，公開收購人擬依法進行公開收購，希望透過被收購公司高度成長的經營績效，為

公開收購人帶來良好投資收益。故本次公開收購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業

務，公開收購人將運用其經營經驗及資源，協助被收購公司營運發展，進而提升股東權

益。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無。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取得被收購公司普通股後一年內，將被收購公
司股份轉讓予他人之計畫。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後，解散被收購公司之計畫。 

下市（櫃） 

否  
是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促使被收購公司下市之計畫。 

變動組織 

否  
是    計畫內容：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收購完成後變動
被收購公司組織之計畫。 

變動資本 

否  
是    計畫內容：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變更被收購公司資本之計畫。 

變動業務 
計  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
變動被收購公司業務之計畫。未來將視被收購公司營運實際需求及整體利
益考量，做適當之規劃，惟目前尚無具體計劃。 

變動財務 
狀  況 

否  
是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
後，變動被收購公司財務狀況之計畫。 

變動生產 

否  
是 
截至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
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生產之計劃。 



 20

其他影響被收
購公司股東權
益之重大事項 

否  
是 
除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另有說明外，就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
他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 

三、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 事 

職位異動： 是  否 

截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並無其他於公開收購完成後

促使被收購公司董事職位異動之計畫，惟未來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自行提名

或支持他人當選被收購公司董事。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本次被收購公司無設置監察人，故本項應無適用。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

使被收購公司經理人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 

員 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

使被收購公司員工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 

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

產另有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產，尚無於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另行併購、取得或處分之計畫。 

五、公開收購人計劃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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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公
司
適
用 

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之董事會議事錄(詳附件一)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詳附件二)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據及市場客觀資料，分

別以市價法、可類比公司法之股價營收比

法、EVEBITDA 法及資產法，並考量非量化

調整之溢、折價率加以計算後，福裕事業

(股 )公司每股價格之合理區間為新台幣

23.89~27.68 元。本次預計購買價格每股新台

幣 24.6 元，尚屬合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

法、原則或計算方式及與國際慣

用之市價法、成本法及現金流量

折現法之比較： 

一、評價之方法說明：  

1 市場法  

市場法係以可類比標的之交易價格為依據，考量評價標的與

可類比標的間之差異，以適當乘數估算評價標的之價值。市

場法之常用評價特定方法包括：  

(1)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參考從事相同或類似業務之企

業，其股票於活絡市場交易之成交價格、該等價格所隱含

之價值乘數及相關交易資訊，以決定評價標的之價值。  

(2)可類比交易法：參考相同或相似資產之成交價格、該等價

格所隱含之價值乘數及相關交易資訊，以決定評價標的之

價值。  

2.收益法  

收益法係以評價標的所創造之未來利益流量為評估基礎，透

過資本化或折現過程，將未來利益流量轉換為評價標的之價

值。  

3.資產法  

資產法係以評價標的之資產負債表為基礎，逐項評估評價標

的之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其應承擔負債之價值，並考量表

外資產及表外負債，以決定評價標的之價值。 

二、評價方法選擇 

福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裕事業)為上櫃公司，其股權

可於證券市場交易，故選擇市場法下之市價法作為主要評估

基礎；另外選取六家相類似之可比較同業作為類比公司，採

用市場法之「可類比公司法」評價；由於福裕事業主要資產

包括存貨及廠房，占企業價值比率高，是本件亦採用資產法

評價。 因委託人非評價標的公司，無法取得福裕事業財務預

測資料，故未採用收益法估算企業價值與股權價值。 

被收購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

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

較情形： 

與福裕事業相類似之可比較同業包括：國內上市之亞崴（股票代

號 1530）、程泰(股票代號 1583) 、東台(股票代號 4526) 、上櫃

之精確(股票代號 3162) 、高鋒(股票代號 4510)、百德 (股票代號

4563)。與可類比公司之營運概況、獲利能力、財務狀況、償債能

力、經營能力之比較資訊請詳下表一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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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價格若參考鑑價機構之

鑑價報告者，應說明該鑑價報告

內容及結論： 

由於福裕事業主要資產包括存貨及廠房，占企業價值比率高，是

本件評價方法之一之資產法評價係採用不動產估價師評價結果及

公司帳列資料，依據 2022 年 5 月 31 日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及中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福裕事業於台中市大雅區龍善二

街 12、16、18 號及彰化縣伸港鄉興工路 34 號房地進行估價，依

該鑑價結果房屋及土地資產之總價值為新台幣 1,369,776 仟元至

1,386,723 仟元，是以公允價值應調整數房地合計為新台幣

1,039,881 仟元至 1,056,828 仟元，相關資訊請詳表三( 本資產法所

計算之每股價格區間佔本次公開收購調整前理論價格之權重比例

為 20%)。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若係以被收

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

或股權為擔保者，應說明對被收

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

務健全性之影響評估： 

不適用 

表一：福裕事業與可類比公司營運概況、財務比率比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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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福裕事業與可類比公司獲利能力、財務狀況、償債能力、經營能力之比較資訊如下

 

 

 

表三：鑑價報告內容及結論 

 

 

  

獲利能力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營業毛利率 22.5 24.22 17.4 18.78 22.26 22.74 19.49 19.51 14.84 16.16 18.63 14.95 25.67 18.94

營業利益率 0.92 2.86 3.06 7.33 6.37 9 -4.56 1.75 -8.25 5.7 0.97 -1.02 1.89 -5.22

稅前淨利率 1.67 3.25 13.06 6.55 14.49 9.81 0.49 2.33 -10.74 7.64 3.03 -1.76 6.14 -7.75

稅後淨利率 -0.12 2.11 10.07 3.36 10.88 6.49 0.59 1.62 -9.58 6.11 2.3 -1.79 5.39 -9.14

每股淨值 (元) 10.84 10.55 32.34 31.44 46.73 45.74 19.88 19.74 16.51 16.59 17.42 17.88 21.1 20.03

股東權益報酬率 -0.23 4.25 7.87 3.81 9.08 6.7 0.69 2.81 -7.38 7.23 2.54 -1.75 11.76 -15.26

資產報酬率 -0.08 1.4 4.11 2 4.63 3.44 0.25 0.97 -4.12 3.62 0.95 -0.74 3.51 -4.94

償債能力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現金比 28.18 32.62 26.52 33.19 21.79 27.19 20.19 19.66 58.11 143 19.07 22.52 40.52 42.62

速動比 69.28 69.78 62.35 67.66 74.75 79.89 59.52 64.76 83.35 180.8 87.81 91.18 68.55 66.84

流動比 186.5 185.9 139.7 136.6 147.5 147.2 138.3 138.4 108.1 203 142.1 143.2 122.9 118.6

利息保障倍數 2.19 3.08 18.71 17.47 23.6 22.38 1.39 3.42 -4.39 5.51 2.61 -0.06 6.21 -3.58

現金流量比 -42.5 8.08 -18.02 16.94 -8.01 13.73 7.45 1.65 40.84 5.83 -19.15 -0.26 -8.25 8.73

經營能力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營業成本率 77.5 75.78 82.6 81.22 77.74 77.26 80.51 80.49 85.16 83.84 81.37 85.05 74.33 81.06

營業費用率 21.58 21.36 14.35 11.45 15.89 13.74 24.04 17.76 23.1 10.46 17.66 15.98 23.78 24.15

應收帳款週轉率 (次/年) 4.62 5.18 3.19 4.13 3.1 3.89 1.99 2.73 3.52 3.5 3.96 3.75 4.67 3.8

應付帳款週轉率 (次/年) 2.3 2.63 1.88 2.76 2.22 2.92 1.45 2.14 1.08 1.32 3.03 3.27 2.64 3.04

存貨週轉率 (次/年) 1.26 1.31 1.28 2.04 1.26 1.65 0.95 1.48 6.31 7.57 1.89 2.21 1.82 1.9

固定資產週轉率 (次/年) 3.45 3.22 1.24 1.77 1.54 1.82 1.88 2.57 2.18 3.02 1.11 1.21 3.4 2.54

總資產週轉率 (次/年) 0.65 0.66 0.41 0.59 0.43 0.53 0.42 0.6 0.43 0.59 0.41 0.42 0.65 0.54

現金流量狀況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2022Q1 2021Q4

每股營業現金流量 (元) -2.09 0.98 -1.26 4.94 -1.06 7.37 0.47 0.52 1.28 0.77 -0.81 -0.04 -0.75 3.24

每股投資現金流量 (元) -0.05 -0.3 -0.32 -2.81 -1 -3 -0.11 0.25 -11.76 -1.57 0 -6.42 -0.25 -0.51

每股融資現金流量 (元) 0.87 -0.5 -0.9 -2.16 -1.28 -3.33 -0.45 -0.95 0.81 17.09 0.06 7.39 -0.36 -0.98

每股淨現金流量 (元) -0.8 0.06 -2.35 0.31 -2.97 1.14 0.11 -0.5 -9.53 16.19 -0.71 0.92 -0.93 0.99

每股自由現金流量 (元) -2.14 0.68 -1.57 2.13 -2.06 4.37 0.36 0.77 -10.48 -0.8 -0.8 -6.46 -1 2.73

福裕 百德亞崴 程泰 東台 精確 高峰

土地 建物 建物門牌 邦德 中聯

台中市大雅區四德

段577-1、579、580

號

台中市大雅區四德

段43、44、478號

台中市大雅區龍善二街

12、16、18號
          298,011 324,407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

段856地號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

段159-1~159-8、388

地號

彰化縣伸港鄉興工路34號        1,071,764 1,062,316      

合計 1,369,776      1,386,723      

帳面金額(土地、建物及投資性不動產) 329,895         329,895         

公允價值調整數 1,039,881      1,05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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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特別記載事項 

一、律師法律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三。 

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請詳附件四。 

三、其他專家出具評估報告或意見書：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二。 

出具上開意見書、證明或評估報告之有關專家，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第 13 條之 1 規定，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名或蓋章，如

附件二、三、四。 

 

拾壹、其他重大資訊及說明 

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是否須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或係以併購為目的，而須依企業併購法第27條

第 14 項規定辦理申報乙事，說明如次：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

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向主管

機關申報及公告；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

數、目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 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一

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10 日

內，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

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應隨時補正之。 

三、 若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共同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額 76,880,300 股之 20.81%，公開收購案件完成款券交割後，公開收購

人共同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將超過 10%，公開收購人將依前

述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8 年 10 月 9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60509 號函，於本次公開收購款券交割後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申報並公告之；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隨時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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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開收購人之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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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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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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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 

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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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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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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